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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关于印发《信息工程学院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办法》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经学院研究，现将《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信息工程学院

                        2022年11月18日

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工作，支持博士研究生争创国家级学会和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升我院博士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据“选择重点、跟踪培养”的指导思想，按照“优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选拔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人选。

第1章  申请条件和资助类别
第三条 申请人须为我院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具有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有志于争创全国性学会和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且学位论文不涉及延期公开。
第四条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申请者需满足以下两项条件：
（1）进入博士生四年级阶段的全日制在读博士生；
（2）在学位论文研究中取得优秀研究成果，且已达到本学位点申请博士学位学术要求，为争创国家级学会和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而延长学习年限。
第五条 申请人有以下情况的给予优先资助：
（1）申请人的学位论文依托国家重点项目、重要的国际合作项目、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工程项目等研究任务；
（2）申请人所在学科和团队在全国同行中有重要影响，能为培育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供良好平台；
（3）申请人已获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延期创优培育资助；或曾获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资助，并取得优秀研究成果。

第二章 申请与审核程序
第六条 申请人填写《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申请表》，提出创优计划，进行优势分析并提出预期目标。
第七条 申请人指导教师及一位国内外同行知名教授提出推荐意见，填写《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推荐表》。 
第八条 申请人将相关材料提交至学院，学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审核材料的真实性。
第九条 学院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确定拟资助名单，经公示、报主管院长审批后公布结果。

第三章  中期考核与项目结题
第十条 中期考核一般在每年的申报期进行，受资助的博士研究生应填写《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中期进展报告》。
第十一条 学院组织专家进行中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按滚动推进原则优胜劣汰，作出继续或中止资助的决定，并予以公布。
第十二条 毕业生申请学位论文送审前应先提交《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结题总结报告》，由学院根据预定目标组织结题考核，报学院学位委员会审定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送审。 

第四章  资助标准与经费发放
第十三条 根据专家组对申请材料的评审结论,以及当年财务情况确定拟资助人数，资助标准为：每月2000元（学院和导师各资助1000元），一年按10个月发放。
第十四条 资助经费从申请人获批资助次月开始发放，连续发放6个月资助经费（毕业生发放至学位论文送审月），中期评估考核合格后继续发放2个月的资助经费，结题考核合格后继续发放至毕业生毕业月止。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受资助的博士研究生应集中精力做好学位论文课题的研究工作。
第十七条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资助实行导师负责制，受资助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应定期检查其预期目标的进展情况，并积极为其创造研究条件。
第十八条 受资助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均须参加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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